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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在楼道堆放垃圾
邻居有权要求清除

读者王丹丹 （化名） 咨询
说， 她与侯某同为一个小区的
业主 ， 彼此车位相邻 。 日前 ，
侯某借口防止其车被剐蹭， 在
其车位的三面安装了围栏。 由
于此举影响到她驾车进入车位、
停车、 上下车等， 她曾要求侯
某拆除这些围栏， 但侯某却以
“我的地盘我做主”、 其没有占
用她的停车位为由予以拒绝。

她想知道： 侯某的理由成
立吗？

法律分析
侯某的理由不能成立 ， 其

应当拆除在自家停车位周边安
装的围栏。

本案涉及相邻权问题 ， 指
的是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
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
利， 具体是说在相互毗邻的不
动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
任何一方为了合理行使其所有
权或使用权， 享有要求其他相
邻方提供便利或是接受一定限
制的权利， 其实质上是对所有
权的限制和延伸。

《民法典》 第一百三十二
条 、 第 二 百 八 十 八 条 分 别 规
定： “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

权利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不
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
邻关系。” 即法治、 诚信、 友善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内容， 民事主体行使权利必须
是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
前提， 相邻权利人应当为他人
提供必要的便利， “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
理” 是依法处理相邻纠纷应当
遵循的原则。

与之对应， 侯某虽为其车

位的合法权利人， 但由于其加
装围栏的行为必然会对包括
王丹丹在内的周边业主进入车
位、 停车、 上下车等正常使用
车位造成妨碍 ， 该行为明显
有违诚信、 友善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有违 “有利生产 、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
理” 的原则。

正因为如此， 侯某不得拿
“我的地盘我做主”、 其没有占
用王丹丹的停车位， 拒绝王丹
丹的要求。 同时， 王丹丹亦有
权要求侯某拆除涉案围栏。

颜东岳 法官

案情回顾

宗先生在一家建筑公司从
事外墙粉刷工作。 2024年7月20
日， 由于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
劳作 ， 他出现了头晕 、 恶心 、
呼吸急促等症状， 随后被紧急
送医抢救， 确诊为重度中暑并
有中暑后遗症。 气象资料显示，
事发时监测气温为38.7℃， 超
过了高温标准。

病愈后， 宗先生认为自己
是在高温工作期间中暑， 公司
应当为他申报工伤认定并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而公司对宗
先生的工作环境是否属于高温
作业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有不
同看法。 因双方分歧严重， 在
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宗先
生申请法律援助并在律师的帮
助下获得了工伤保险待遇。

法律评析

重度中暑又称职业性中暑，
此类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
救治 ， 出现死亡的几率很高 。
特别是进入夏天伏季后， 在持
续高温、 高湿天气条件下作业，
劳动者因职业性中暑而导致伤
亡的危险性明显增加。

通常情况下，个别用人单位
会把中暑当成一种外源性、自身
性突发疾病，很少把它与工伤联
系起来，而事实并非如此。

对此 ，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4条第4项明确规定， 职工患
职业病的 ， 应当认定为工伤 。
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国家疾控局、 全
国总工会发布的今年8月1日起
正式实施的新版 《职业病分类
和目录》 中， “因物理因素所
致的职业病 ” 内包括 “中暑 ”
情形。 这就是说， 中暑也是一
种职业病。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卫生部、 人社部等部门
联合发布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
理办法》 第19条则规定， 劳动
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
业引起中暑， 经诊断为职业病
的，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这就
意味着， 劳动者因高温天气作
业引起中暑的， 可以申请工伤
认定， 符合规定的可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
根据上述规定， 宗先生当

天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中暑， 应
当属于工伤。

维权提示
如何区分高温作业和高

温天气作业？

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
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提及， 但总
有一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二
者之间的区别弄不清楚， 甚至
混为一谈， 本案纠纷即源于此。
那么， 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不
同？ 又该如何正确区分呢？

所谓高温作业， 《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3条第1项
和第4项规定： “高温作业是指
有高气温 、 或有强烈的热辐
射 、 或伴有高气湿 （相对湿
度≥80%RH） 相结合的异常作
业条件 、 湿球黑球温度 指数
（WBGT指数） 超过规定限值的
作业 。” “工作场所高温作业
WBGT指数测量依照 《工作场
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7部分 ： 高
温》 （GBZ/T189.7） 执行； 高
温作业职业接触限值依照 《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
值 第 2 部 分 ： 物 理 因 素 》
（GBZ2.2） 执行 ； 高温作业分
级依照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作 业 分 级 第 3 部 分 ： 高 温 》
（GBZ/T229.3） 执行 。” 据此 ，
诸如金属冶炼、 模具铸造、 纺
织印染、 玻璃制造等行业的作
业环境， 常常存在高气温、 强
热辐射或者高气湿的情况， 这
些都属于高温 作 业 范 畴 。 比
如炼钢铸造行业的职工在高温
的熔炉岗位工作， 周围不仅气
温极高， 还具有强烈的热辐射；
纺织印染企业的车间不仅温度
高而且湿度大， 通常也符合高
温作业的条件。

所谓高温天气作业 ， 按照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3
条第2项和第3项的规定， 高温
天气是指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
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
的日最高气温35℃以上的天气。
高温天气作业是指用人单位在
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在高
温自然气象环境下进行的作业。
据此规， 高温天气作业的工种

主要包括野外考察、 露天装卸、
建筑施工、 环卫作业、 巡线巡
检 、 快递员及外卖配送员等 。
本案中， 宗先生在日最高气温
超过35℃时进行户外建筑外墙
粉刷工作， 应当属于高温天气
作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 高
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区别
主要有两点： 一是判定标准不
同。 高温作业主要依据作业环
境的综合条件， 包括气温、 热
辐射、 气湿等， 通过湿球黑球
温度指数 （WBGT指数 ） 是否
超过规定限值来判定。 而高温
天气作业则主要依据气象部门
发布的日最高气温是否达到
35℃以上， 以及劳动者是否在
这种高温自然气象环境下作业
来判定。 二是涵盖范围有差异。
高温作业涵盖的行业和工作场
景相对更广泛， 只要作业环境
符合高温作业的条件， 无论天
气是否高温都可能存在高温作
业； 高温天气作业更侧重于夏
季高温季节这一特定时间段内，
劳动者在自然露天环境下的作
业情况。 例如， 金属冶炼车间
内常年存在高温、 强热辐射的
环境， 属于高温作业； 在夏季
高温时段时， 企业安排劳动者
在室外进行原材料装卸、 搬运
等工作， 属于高温天气作业。

延伸阅读
高温天气下， 用人单位

应当采取哪些防暑降温措
施？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
厅 《关于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
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 用人单
位是防暑降温工作的责任主体。
那么， 在高温天气条件下， 除
了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外 ，
用人单位还应做好哪些防暑降
温相关工作呢？

首先， 主动优化作业条件。
优先采用有利于控制高温的新
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新设
备， 从源头上降低或者消除高
温危害。 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
休息场所， 并配备空调、 风扇
等防暑降温设施。 室内作业场
所可设置隔热装置以阻挡热源
产生的热量与劳动者接触； 室
外场所可设置如简易屋顶等装

置， 以遮挡日光及周围墙面与
地面的反射光。

其次， 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组织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将检查结果
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书面
告知劳动者。 在高温季节来临
之前， 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
者进行健康检查。 对患有高温
职业禁忌症 （包括未控制的高
血压、 慢性肾炎、 未控制的甲
状腺功能亢进症、 未控制的糖
尿病、 癫痫等） 的劳动者， 应
及时调整作业岗位。

第三， 合理调整露天作业
时间。 在高温天气期间， 根据
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
气象台站发布的气温预报， 合
理调整作业时间。 日最高气温
达到40℃以上时 ， 应当停止当
日室外露天作业。

第四， 保护特殊人群 。 不
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
从事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
业 分 级 第 3 部 分 ： 高 温 》
（GBZ/T229.3） 规定的第三级
以上的高温作业。 不得安排怀
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以
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及温度在 33℃以上的工
作场所作业。

第五， 提供防暑降温用品。
向劳动者提供符合要求的个人
防护用品， 避免阳光直射头部，
并督促和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
尽量选用棉、 麻等浅色、 透气
性好、 宽松材质的工作服， 加
快热量消散。 为高温作业、 高
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
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
饮料 （糖盐水、 盐茶水、 含电
解质的清凉饮料 、 绿豆汤等 ）
及必需的药品 （仁丹、 十滴水、
藿香正气水、 清凉油、 生理盐
水等）。 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防
暑降温饮料。

第六， 做好健康培训和应
急演练。 普及高温防护、 中暑
自救和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 ，
提高劳动者自救互救能力。 制
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并定期进
行应急救援演练。 根据从事高
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
者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况， 配
备相适应的应急救援人员和足
量的急救药品。

张兆利 律师

[案例]
鲁某以捡拾垃圾 为 业 ，

因 对 捡 来 的 垃 圾 不 能及时
处理， 他便把垃圾堆放在楼道
里。 久而久之 ， 垃圾的气味
溢满整个单元的楼道间， 造
成生活环境、 公共空间环境脏
乱 ， 同时埋 下 火 灾 隐 患 和
传 播 疾 病 的 隐 患 。 尤其是
到了炎热夏天 ， 有些垃圾还
会 散发出强烈刺 鼻 的 异 味 ，
影 响 邻 居 的 正 常 生活 。 为
此 ， 邻里对他很有意见 ， 尤
其是对 门 邻 居 多 次 与 他 发
生 矛 盾 纠纷 ， 社区工作人员
也多次对他提醒指正 ， 而他
虽 多 次 表 示 改 正 错 误 但只
是 说说而已 。 邻里对此也感
到无奈。

那么， 对于鲁某这种把楼
道当作垃圾堆放场所的行为应
当如何处置？

[解析]
单元楼的楼道属于公共区

域， 供大家共同使用， 需要大
家共同爱护。 鲁某把楼道当作
堆放垃圾的场所不仅影响邻里
生活环境 ， 同时违背法律规
定， 需要加以改正。

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 个
人权利并非不受限制， 其在行
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
损 害国家 、 社会 、 集体的利
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若
侵害他人权利则要依法承担法
律责任。 《民法典》 第288条
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 方便生
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
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第
294条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
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
物， 排放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
物、 土壤污染物、 噪声、 光辐
射 、 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 。”
显然， 鲁某在楼道中堆放垃圾
既违反法律规定也侵害其他邻
居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
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3条规定， 通道、 楼梯、 大
堂等公共通行部分属于共有部
分， 业主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
的权利。 因自家房屋门外的通
道属于共有部分 ， 应当按照
通 道本身的使用功能进行使
用， 所以， 鲁某在楼道内置放
捡拾来的垃圾超越了自身对
于 楼道的使用权限 ， 是不被
允许的。

《民法 典 》 第 286 条 规
定：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
会， 对任意弃置垃圾、 排放污
染物或者噪声、 违反规定饲养
动物、 违章搭建、 侵占通道、
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 有权依照法律、 法
规以及管理规约， 请求行为人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
险、 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 业
主或者其他行为人拒不履行相
关义务的， 有关当事人可以向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
诉，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
法处理。” 如果鲁某继续不听
劝阻， 拒不改正错误， 有关方
面及作为当事人的邻里们可以
据此加以处置。

程文华 律师

在自家车位周边安装围栏，
相邻业主有权要求拆除吗？


